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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产的资产评估方法与矿业权流转价格、矿业税费征收标准的关系 

圭竖亘 圭垒 刘保顺 ’ 
(北京科技大学·北京·100083) ／ 

论证了对矿产资源作为一种国有资产进行资产评估，评估对象应是其原有价值，即开发它的超额利 

润——绝对地(矿)租和第一形态级差地(矿)租，也就是净现值。大部分应以资源税的形式收归国有；小 

部分可由矿产勘查、开发者分享。矿业权流转的价格应该由勘查、开发投资及其资金平均利润，再加少 

量、告理的上述超额利润构成 现行矿业税费征收标准过高。 

凳键词 资产评估 矿业权 资源税 资源补偿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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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矿产资源的资产评估方法 

1．1 矿产资源资产评估的对象 

对矿产资源进行勘查和开发的投资者可以是国 

家、法人、集体、个人或外资，不论投资者是谁，矿产 

资源都属国家所有。可见，在勘查、开发之前，矿产 

资源就是一种资产，必然具有原有价值。所以，对矿 

产资源作为国有资产进行评估，所评估的对象应该 

是矿产资源的原有价值。 

1．2 矿产资源原有价值的评估方法及性质 

测算出勘查、开发某一矿产资源在评估之日的 

净现值，即为该矿产资源的原有价值。因为 

净现值=∑[净现金流量 x(1+i) ] 
f=】 

： ∑[(现金流人 一现金流出t)x(1+i) 

式中，t为勘查 、开发年份， 为勘查、开发年 

限，i为折现率 

现金流人=矿产品销售收人+固定资产余值+ 

流动资金回收 

现金流出=勘查总投资+开发总投资+开发经 

营成本 +税金(不含资源税) 

投资和成本均为按社会平均技术和管理水平测 

算的勘查、开发某矿产资源的投资和成本。经营成 

本为从全部成本费用中扣除投资利息、折旧费、维简 

费、折耗费(对勘查投资的补偿)。折现率取行业平 

均资金利润率(包括体现矿业之高风险性的风险折 

现率)。对净现金流量进行以上折现计算的实质，就 

是扣除资金的平均利润1]J。所以，按以上参数计算 

的净现值是收回成本、偿还投资、获得投资应得的平 

均利润、交纳除资源税之外的税金以后的余额，属超 

额利润，正是矿产资源的原有价值的具体体现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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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之，某矿产资源的原有价值即勘查、开发它在 

评估日按平均技术、管理水平测算的净现值，是一种 

超额利润，是绝对地(矿)租和第 1形态级差地(矿) 

租之和，属于矿产资源作为一种国有资产的资产收 

益，应归国家所有。上述净现值未包括第 2形态级 

差地(矿)租，后者是提高勘查、开发技术水平，加强 

经营管理，提高劳动生产率，从而使投资和成本低于 

平均水平而获得的另一种超额利润_3J，应归勘查、开 

发者所有。 

2 矿业权(探矿权和采矿权)流转价格 

自然人或法人为取得矿业权，应向国家缴纳矿 

业权使用费，《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》和 

《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》已有交费标准。转让 

由转让者(国家、法人或自然人)出资勘查、开发所形 

成的矿业权时，受让者要向转让者支付“矿业权价 

款”，该价格如何确定?首先应明确所有权与经营权 

的差别。据《民法通则》，所有权是“财产所有者对财 

产依法享有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的权利”。据《转 

机条例》规定，经营权是指“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 

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、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”。与 

所有权相比，经营权少了一个收益的权利。矿业权 

是对国家矿产资源的经营权。所以，矿业权拥有者 

在转让矿业权时，其价格不能包含矿产资源的资产 

收益。因此，我们不赞成用收益现值法确定矿业权 

流转价格的主张_4J。转让矿业权包括转让该矿产资 

源的勘查成果资料。 

矿业权既然作为商品，其价格应与一般商品价 

格一样，取决于其价值——社会必要劳动量。利润 

为资金平均利润率决定的平均利润。勘查、开发某 

矿产资源所能获得的超额利润(前述之净现值)虽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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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应归国家所有，但国家可以留少部分给矿业经营 

者，作为对勘查、开发矿产资源，~~jJ rJ是禀赋优势(自 

然丰度)好的矿产资源者的鼓励。 

总之．矿业权评估值=勘查、开发投资+平均利 

． q1 

润+少部分超额利润=∑ 勘查、开发投资 ×(1+ 
】 

i) ]+少部分超额利润 

式中，投资按平均技术、管理水平核算； 一行 

业资金平均利润率(含风险利润率)； 一 勘查、开发 

的年限，以平均技术、管理水平所需时间为准 ；f一 

勘查、开发的年份。 

超额利润即前述之净现值，按多大比例留给矿 

业权的拥有者，要由国家确定，比例不能过大，以免 

国有资产流失。在转让方和受让方之间还要协商各 

自占有超额利润的比例。矿业权的转让方、受让方 

和国家有关管理部门，都应对转让的矿业权进行评 

估。转让方和受让方以各自的评估值为基础谈判确 

定兼顾双方利益的矿业权流转价格，国家有关管理 

部门以评估值为依据对流转价格进行监督。转让方 

通过矿业权流转即可收回勘查、开发的投资，获得平 

均利润和适当比例的少量超额利润。如能节约投 

资、缩短勘查、开发的时问，必将获得更多的另一种 

超额利润(第二形态级差地(矿)租)。反之，投资过 

大或呆矿的勘查、开发者，将得不到平均利润甚至收 

不回投资。借鉴国际惯例，受让方可在其对矿产资 

源的税前经营成本中增列与折旧费性质类似的折耗 

费(Depletion)，逐年收回有偿获得矿业权的费用。 

3 矿业税费 

我国现行矿业税费一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 

的标准不合理，造成矿山税费负担过重，如我国铁矿 

石资源税是国外铁矿石资源税的6．5 15．6倍 J， 

而且我国铁矿石质量差，平均品位仅30％，国外主 

要铁矿出口国的铁矿石品位在60％左右。因此必 

须重新制订有理论和实际依据的公平、合理的矿业 

税费标准。 

3．1 资源税的征收对象和标准 

按现行法规，收取资源税是“把矿山企业因资源 

丰度和开发条件优越而产生的超额收益收归国 

有”_6J，即收取第 l形态级差地(矿)租，实际上也包 

括绝对地(矿)租．因为并没有对资源丰度和开发条 

件均属劣等，因而没有上述超额收益的矿山可以免 

交资源税的规定。可见资源税的征收对象是上述之 

矿产资源的原有价值，是矿产资源作为国有资产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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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益。所以，国家凭借矿产资源所有权征收的是资 

源税，以收取资源补偿费来体现国家对矿产资源所 

有权的提法不妥I6 。 

3．2 资源税的征收标准 

制订对某矿产资源征收资源税的标准时，首先 

要进行该矿产资源的国有资产评估，即评估勘查、开 

发该矿产资源在投产之日的净现值，扣除留给勘查、 

开发者那一小部分后，作为征收资源税的基数，再均 

衡分摊至勘查 、开发之各个年分，使各年征收的资源 

税的现值之和等于应当征收的净现值，即： 

∑[资源税 ×(1+i) ]=应征收的净现值。 

式中，n—该矿产资源的生产年限；f—该矿产 

资源的生产年分；i一行业资金平均利润率(含风险 

利润率)；若各年产量相等，各年资源税亦相等，各年 

资源税按下式计算：各年资源税 =净现值 × 
，1 ． 、 

丢 ；单位矿石征收资源税标准=年资源税／ 
l+ l， 一 1 

年矿石产量，若矿山企业将回采率提高到平均水平 

以上，多回收的矿石应减免资源税。 

4 矿产资源补偿费问题 

《关于印发矿产资源补偿费用管理暂行办法的 

通知》(财其字(1996)1076号)，《办法》第三条规定： 

“矿产资源补偿费主要用于矿产资源勘查支出(不低 

于年度矿产资源补偿费支出预算的70％)，并适当 

用于矿产资源保护支出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部门 

经费补助预算”。另据矿管机关对有关法规条文的 

释解：“资源补偿费⋯ --还应当包括消耗资源的重置 

成本” J。由此可见，现行法规所征收的矿产资源补 

偿费主要是为了用于矿产勘查。因此，不是有人将 

矿产资源补偿费“歧解为是对过去所投入的地勘费 

的补偿”_7J，恰恰是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法规的本 

意。可是如前所述，通过矿产业权流转已经回收了 

勘查的投资，还可获得平均利润，甚至超额利润，足 

够满足进行新的矿产勘查的资金需求。所以，实现 

了矿业权的有偿流转后，不应再为补偿矿产勘查投 

资而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。何况今后矿产勘查资金 

将不仅来自国家、法人、自然人，甚至外资都可投资 

矿产勘查．一概由国家收取主要用于补偿矿勘投入 

的矿产资源补偿费更没有道理。 

现在的实际情况是“地方所收的资源补偿费 

50％上缴中央财政 ，50％留地方，地方这部分主要用 

于矿管部门的经费补助等．基本上是用光分光所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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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几”【 。如果矿管部门的经费仍要通过征收矿产 

资源补偿费获得补助，这是国家向社会提供服务征 

收的费用。费率应大大降低．从目前的约占销售收 

入的2％降至 1％以下。目前地方矿管部门往往很 

阔绰而矿山企业大多不堪税费重负。 

5 实倒 

该矿为大型鞍山式铁矿床，露天开采，已投产多 

年，分主、付两个采场。目前开采范围内储量 l亿多 

t．平均品位 T 31．62％，还可开采 21年。技术及 

经营管理水平中等。目前矿山亏损。试按该矿目前 

技术经济参数和采矿设计，利用 EXCEL软件进行了 

该矿产国有资产评估。铁精矿供钢铁联合企业之 

用，价格为内部价320元／t精矿。据国家计委主持 

编写的《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》(1993年) 

规定，对大中型铁矿，价格为国内价时，折现率取 

2％。估算勘查投资 1．5亿元，周期 7年，利率亦取 

2％，现值(本利和)1．72亿元，作为矿业权的基础价 

格。折耗费率取 1．5％，折耗费现值为 17230万元。 

按勘查、开发投资返本获平均利润进行"ff-tff(不 

计资源税)，见表 1。净现值 46255．74万元，即该矿 

产国有资产价值。矿山总利润63767万元。目前矿 

山按税率 14．5元／t消耗储量交纳资源税，则净现值 

和总利润均为负值，矿山严重亏损(表1)。 

表I 某铁矿勘查、开发投资返本获平均利谰评价表 

费率取 1．64％，折耗费现值为 18838万元。净现值 

为575o万元，作为开发者所分享的超额利润，总利 

润17661万元。勘查与开发投资现值之比为0．279 

(17200／61622)，勘查与开发所分享的超额利润之比 

为0．278(16130／5750)--者是公平的。勘查与开发分 

享之超额利润与该矿产国有资产价值之比为0．159 

(7350／46255)，只占国有资产价值的一小部分，作为 

对勘查开发者的鼓励，应该是合适的。 

表2 勘查开发分享少量超额{q润经济评价表 

在对矿产资源进行国有资产评估的基础上，确 

定资源税率和矿业权价格，既可保证矿产资源的国 

有资产收益不至于流失，矿产勘查、开发业的税费负 

担合理、适当，并在收回投资，获得平均利润的基础 

上，获得少量的超额利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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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F MINING RI(；HT WnH 矗皿N G TAX G SIANDARD 

Yuan Huaiyu，Li K I|g，Liu Ba~hun 

The eval'ttati,~v, mlnen~l resoulr~s gh d鲥 the 砌 value． is， exam t( u l扯d唧1) the 6Igl枷 唧t(n Jl|e) 

丑s u 呻 ecIi ．M耐 ofit如 ld be 啪 the由 the l啦ing；thelinttd p盯lis Bh曲 唧H电∞叫坤舯 ∞ nfint~ m硝 ．The c 伽· 

IaII讲I ∞．of~nlng n ~olu~scs。驴10一日ti佃 and l唱 ∞咖日n．avem~． Iland陀姻 B ea,~ll蚰∞I_It the咖 pr t． ∞∞l i唣saltldsstl 

isfi~idy hi ． 

wet-ds n evahation、nfi~in$ngh1．teamawes tax．tes~rcca eompensali~a 

第一作者简介： 

袁怀雨 男．1940年生 1962年毕业干北京地质学院勘探系地球化学与地球化学探矿专业。现为北京 

科技太学资源工程学腕教授．博士导师。主要从事地球化学及矿产经济学科研和教学工作。 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o号 北京科技大学地质研究所 邮政编码：100083 

维普资讯 http://www.cqvip.com 

http://www.cqvip.com

